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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門外阻止張貼請願信　　警方濫權違法違規令人遺憾

2010年12月25日

支聯會今天到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請願，中聯辦無人收取請願信，請願人士欲將請願信張貼在中聯辦門外，卻遭警方無理阻止。香港人權監察批評警方阻止貼請願信的手段無法理根據，侵犯請願人士的表達自由，並非執法行為，純屬濫權行徑。人權監察對警方失卻政治中立，一再充當中聯辦的政治保安員，表示遺憾。

香港人權監察指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而表達的形式和渠道包括「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
張貼請願信件的表達形式，亦在保障之內，尤其在無人收取請願信時，這種做法，完全合法。支聯會人等要求以無損建築物的方式，合理地在中聯辦外張貼請願信，向中央政府表達意見和抗議的訊息，完全是合情、合理和合法的。

這些表達權利亦受《基本法》和《人權法》保障，無論警方或中聯辦均應尊重，不能濫權橫加阻止。為保障市民的集會和表達權利，法庭判例和警隊的內部指引亦要求警務人員協助示威的進行，可是今次事件中警隊卻阻止支聯會的請願人士張貼請願信在中聯辦門外，行使他們和平表達和示威的權利。對警方失卻政治中立，一再充當中聯辦的政治保安員，違法違規地在中聯辦外阻撓合法的示威活動，打擊表達和示威自由，人權監察深表遺憾，並呼籲警方立即停止這些行徑。

人權監察又批評，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官方機構，負責聯繫港府和各界人士，不但未有與不同意見的人士保持正常的溝通，連請願信也不接收，更藉助警隊，將不同意見人士拒諸門外，在門外張貼請願信件也受阻撓。中聯辦這種態度和做法，只會增添衝突，以及損害中央政府的形象。

�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